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九十八年度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景點資訊建置與維運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98年2月3日以文資字第0982101839-1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98年7月22日文資字第0983123259-1號令修正第八點及第八點附件

八、經費撥付： 

（1） 撥付方式共分三期辦理：

1. 第一期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檢送納入預算或追加預算證明、領(收)據、本會核定之計畫書及未重複申請本會(含所屬機關)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補助切結書後，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四十。

2. 第二期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辦理期中審查後，檢送契約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驗收紀錄或審議會議紀錄、領(收)據及實際執行進度證明(如附件一)(應超過百分之七十) ，經本會審核後，核撥補助經費百分之三十。

3. 第三期款：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辦理期末審查後，檢送驗收紀錄或審議會議紀錄、成果報告書、著作權授權書(含清單)、領(收)據及實際執行進度證明(應達百分之百)，經本會審核後，核實撥付餘款。但超過原核定補助經費者，以原核定補助經費為限。

4. 計畫執行內容之審核方式︰本會採形式審核，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自行辦理實質審核。

（2） 計畫應於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執行完畢，並應於該日期前將成果報告及領據送會辦理核銷作業，逾期送件致影響會計年度結報者，本會得廢止補助，並追繳已撥付款項。

